
【第六十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

比賽備忘】 

1. 請家長查收： 

1.1 報名表回條  (必須小心保存) 

1.2 比賽資料    (已於 1月 23日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網站上公佈)。 

2. 請家長或參賽同學細閱「比賽資料」，以確定參賽項目舉行之時間、地點及相關

詳情。如有需要更改，請向區婉儀老師索取“更改資料申請表”。 

3. 若同學想參閱自己的出賽資料，可登入網址：http://www.hksmsa.org.hk，輸入印

於報名表回條上的參賽者編號便可。 

4. 所有“更改資料” 大會須繳收手續費$60(現金)，如更改比賽項目，則需另繳等同

於該項目報名費的附加費。如因比賽項目與音樂節其他比賽項目編排於同一時段

進行，因而需要更改，則所有費用可獲豁免。所有更改資料一律由校方以會員身

份協助同學辦理，所以同學必須於 2月 1日(星期五)或之前把申請表交回校方統

一辦理。 

5. 所有音樂節個人比賽須由家長接送往返比賽場地。 

6. 所有音樂節個人比賽若於課堂時外出參加比賽，須提早知會班主任老師，老師會

於點名簿作出席論，並紀錄於教室日誌內，不作缺席論。請參賽學生於比賽後盡

可能返回校上課。 

7. 參賽者須提早 15分鐘到達會場報到，並依照比賽時間出席比賽，否則作棄權論。 

8. 參賽者及伴奏者有責任確保所用之樂譜為正本。 

9. 所有中、西樂器獨奏的深造組或高級組、獎學金項目、協奏曲項目(項目 149、

207及 208除外)、八級鋼琴、八級小提琴及獨唱的參賽者必須背譜演奏/唱。 

10. 學生參加比賽時須穿着整齊校服整齊校服整齊校服整齊校服，並必須必須必須必須帶備以下文件： 

10.1 報名表回條 (隨函附上之白色文件) 

10.2 身份證 或 出生證明書副本 (證明其姓名及年齡) 

10.3 學生證 或 學生手冊 (證明其年級)  

11. 比賽完畢後，請同學將成績分紙影印本成績分紙影印本成績分紙影印本成績分紙影印本交區婉儀老師或郭文詩老師。 

12. 如家長或參賽同學對音樂節比賽規則仍想進一步了解，可瀏覽「香港學校音樂及

朗誦協會」網址：http://www.hksmsa.org.hk  或  致電該會 2761 3877查詢。 

13. 希望各參賽同學認真準備，以最佳表現，爭取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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